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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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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
諜
一
，喘
： 

而
被
判
金-
蹲
 #
:
 

一 家
冲
國
統
個
遅 W
 尊 

。此
名
廿
五
歲
之
應
攀.T

4

羽

庫

耍

 

国

富

身

 

現

已

運

送
)

”
.••-•
咛

闕

03

返

韓
)

因88
此
次
之
瀞
論
及
引
起
外
交
上
夕•困
難
遣
僑
胸
国
。進
行
肾
如
此
順
利
。
'-令
到
日 

木
當
局
相
信
。北
韓
原
定
收
容
十
三
禽
名
韓
僑
。但
是
現Si 很
可
能
超
過
此
數
目
。據
警
察

局
先
前
之
估
計
，不
會
超
過
五
萬
名
返
北
韓
。

△
南
韓
對
遣
僑
有
種
種
之
意
見 

韓
備
在
日
本
有
六+
萬
名
。此
爲
世
界
上
在
外
能
陷
人 

困
境
之
最
大1

宗
。在
第
一
一
次
大
戰
期
聞3

日
本
曾
將
二
百 

萬
多
之
韓
國
人
民
移
至
日
本
。支
替
日
本
皇
國
在
農
業
上
及

日
本
當
局
交
涉
。其
候
件
仍 

然
係
勞
求
日
本
賠
償
勞
工
之 

損
失
。當
沒
日
本
與
南
韓
之 

此®
交
涉
。仍
未
能
有
成
功 

之
射
象
。而
貝
相
差
更
遠
。

工
業
上
工
存
。

自
從
去
年
十
二
月
十
四

雖
轉
南
韓
强
稱
。約 < 

一
百
萬
名
韓
民
係
被
日
本
强 

珀
韓
勞
工-
但
是
日
本N

紅 

卜
字
會
最
近
作
一
次
調
査
一 

指
出
除 T•
三
十
六
萬
五
千
二 

•
百
六
十W

名
之
外
，•所
耳
韓. 

民4
係
自
動
來
日
。尋
求
工 

作
者
。妨

戰
爭
終
結
之
後
。己 

經
有
了
一
百
萬
名
韓
民
遣
返 

館
國
。當
然
此
係
南
韓
。其 

他
則
於
須
要
時
徵
召
返
南
韓 

。但
是
仍
然
有
六
十
萬
仍
然 

居
住
在H
本
。彼
等
遭
受
到 

R
本
人
之
反
對
。種
族
歧
視 

。不
槌
尋
找
工
作
。乃
被
殖 

而
羣
居
於 
一 個
副
定
之
區
域 

0
過
曽
貧
窮
而
無
人
類
標
準 

之
生
活
。

南
韓
。自
從
經
過
韓
戰 

之
破
壞
。- 
方
面
則
自
力
更 

生
。但
另
一
方
面
。仍
然
准 

許
韓
民
個
别
由n
本
返
囘" 

可
是
南
韓
則
特
別
要
與
日
本 

政
符
辯
論C
日
本
必
須
要
給 

予
韓
國
人
民
賠
償
彼
等
戰
肝 

之
損
失
。同
時
准
韓
民
携
帶 

彼
等 
一 切
之
金
錢
物
件
之
後 

。南
韓
始
允
許
進
行
大
量
遣 

僑
。

△
有
一
名
韓
僑 

改
變
意
志
留
日 

但
是
北
韓
共
政
府"
則 

答
勺
給
予
歸
岡
一 
切
在
日
本 

不
能
獲
得7
%
活
條
竹
。此 

係
清
潔
。寛
丸
地
方
之
公
寓 

。免
費
人
學b

及
選
挥
破
等 

%
職
槃
》

繼
阵
斷
之
射
擊
。

警
局
謂
麥
奇
和
曾
企
圖

!

彼
謂
如
以
單
並
無
慶
亡 

--.O亦
未
還 ♦
.
:
  

■.. 

z5>7>7̂
42*47>?>2« 

1^

力
公
司
建
議 

改
善
市
內
交
通. 

、:
雲
高
剰
。如
新
社
電
。. 

単
詩
窿
力
一
冬
司
現
擬
定
計
興 

。以
避
行
窗
立.
芾
交
通
之/ 

謙
建
左
樣
司
已
向
 

市
議
含
持
別
交
通
委
員
會
提

建
築
逸
司
及
考
建
築
公
司
。
一 

被
匪
刼.去
支
票
一
批   

\0 
其
中 
一 

有
些
少
已
在
霎
島
便
用
云
。「? 

x̂
???*2?̂
?̂̂
/s?* 

电
缴
爵
筹
餘
嶽̂
^
^
診̂
二 

鮭
天
氣
報
吿
讐 

今
日
陰
雨
「。有
風0
最 ) 

高
温
度
爲
淀
十
度 2
最
雷
退(
一 

度
备
母
五
匿
炉
上••
：
二 

星
期
日
貿
陰
時
晴
。

2  

£7<̂
?»?»*62»̂
¥̂̂
>

二

1
 .*"^""77^3^?7~"~"^^~^5^*日  

"看
此
非
宫
方
消
息
萌
。可
曜 

旭
i

」i

备
电
 

，氣
候
方
面e
於
數
天
內"& 

一
量1
1

/
重一 

個
斐
還
。

，不 

;
.
.
,
B
S
^
^
^
 

莫
—
金
條
唾 

瑞
爾
誉
 

~
印
源
躍

—
泾
臺
 

.
聯
畫
M

霜
淳
露 

息
星
期
四
日
謂6
西
藏
進A
 

加
尝
齧
豪
富

fc 

今H
在 m
»
 备
弯 

%:.壁
什
稚 

大
豪
 1
.攀
龜
罐
 »
 

彼
札
毅
童
靄
漱
鹏
藏
*■-
*: 一 

、先
靠
也
豪
餐
一
。
' 

二 

1

 疥
善
繁
豪 

.
解
孤
回
痴
事
有
警.儼
醒 

負
柢
了
大
量
金
條
？由
西  

^.■ 

逃M
。而
埋
藏
於
錫
金
首
都 

囈
大
克
山
頂
。
一
丄
一 

一
上
月
於
淸
晨
。將
眼
 

黃
通
掘
出
。用
貨
車
載
吞
林 

塲
。r
於
日
前
在
抑
爾
各
零 

之
耳
近
機
塲
卸
貨
。

一
對
於
此
批
黃
金
，
價
値 

若
工
。無
法
瘦
得
消
息0
二 

但
是 
一 消
忌
謂
。此
祐 

黄
金
之
價
値
。足
夠
達
賴
知

嘛 
一一一生•/
舒
服
享
受
。 

一
達
賴
为
年
廿
叫
歲
。 

4̂z</>yNii£7>y>7̂

以
唐
大
批
軍
車
一 

向W
及
方
進
行
一 

要
及
。開
羅
五
日
路
透 

社
重
。開
羅
報
章
指
出
。以 

國
太
量
之
坦
克
車
及
裝
甲
車 

。已
經
通
過
沙
漠
而
向
埃
及 

方面
一
進
行
。

武
報
謂
。以
國
此
種
行 

爲 
面
然
係
對
付
埃
及
今
衆二

國
应
來
。

一
該
鱗
指
控
敍
以
邊
境,之 

糾紛一。係
完
全
爲
以
國 花
中 

立
界
一
線
建
立
軍
力
而
起
。至 

令
到
謳.近Z
邊
境
糾
紛
。一一 

一一但是以國亦 fI
相
反
之 

指
垂
。

Kr>z<z1r/bz<tz<( 

英
痛
訪
非
完
畢 

励
程
返
國 

一南非。地
角
市
五
：g
路 

透
牝
虛
。英
首
相
麥
米
加
。 

今
仇
在
此
間
對
記
若
會 
1W 9 

英
比
根
本
上
無
意
干
涉
雨
非 

之
車
務
。但
是
現
望
能
狗
對 

於
南
非
之
問
題
。獲
得
較
明 

瞭
之
境
界
。

一彼謂。南
罪
問
題
。並 

不
噩
夠
以
一
言
一
語
叮
以
來 

解
决
、故
此
彼
不
願
將
微
等 

複
1L之
問
題C
簡
單
化
之
。 

till.一
査
會
向̂

^
發
，

日
本
。東
京
六H
美
聯
社
電
中
無
家"
歸
。生
活
困
苦
之A
民
。現
在
已
經
在
亞
洲
開
， 

始
行
動
。而
返
回
彼
等h

郷
土
。

(

自
健
去
年
十
二
月
十
四
日
以
來 
后
便
育
近
七
千
名N

韓
國
人
民
。由
日
本
乘
船
恒
北
韓 

。因
爲
北
韓
我
旗
府
答
允
給
千
彼
等
較
佳
及
較
良
善
之
生
活6

速
C
as

進
行
中
匕
一
個
西
方
挈
要
聯
邦
。南
韓
灰•和
國
政
府."
却
在
宣
傳
上
遭
遇
到 

最
慘
重
之
損
失
。 

•

"

在
一
巨
賞
公
司
內
使
用
假
支 

票
一
張
。值
八
十
九
元
。 

麥
氏N

父
。現
爲
坤
詩 

省
福
聖
約
翰
埠
少
年
法
庭
之 

法
官
。

<Z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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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控
移
民
長
案 

下
星
期
，二
審
訊. 

黑
訊5
陳
澄
錕
控
吿
移
一 

民
部
長
化
蒐
會
誹
謗
名
譽
案 

b

原
定
星
斜
五8
森
齊#
现 

延
遲
至
至
星
期
二
日
舉
行
。

“、.延
遅
審
訊
之
原
因d
是.

由
於
陳
氏
之
律
師
范
爾
銳
請 

^̂
。 
:
，

陳
氏
控
吿
移
民
部
持
誹 

謗
名
譽
一
節
。是
基
於
化
克 

魯
於
去
年
十
二
月
。對
撥
送 

其
出
境
之
聲
明
。陳
氏
認
賞 

無
事
實
根
據

??1/»2</?̂
*2162 

里
治
門
有
火
災 

七
月
男
嬰
驍
死
一 

■
雲
髙
華
。加
新
社
憊
。 

一
里
治
門
埠
附
近
之
域
格
島
一 

間
住
宅
。8
4

日
晨
發
牛.火 

災
。七
月
男
童
羅
勃
史
力
被 

燒
死
。其
母
及
二
妹
外
被
燒 

，傷
。警
局
報
吿
韞
起
火
之
原
，

,nî
8
8
0
^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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